
 1 

基隆市稅務局中程施政計畫（111至 114年度） 

壹、使命及願景 

一、使命 

本局職司基隆市轄區地方稅之稽徵，以「愛心辦稅、以客為尊」為服務理念，做好稅捐稽

徵，並以市民的需求為導向，提升服務品質，建立市民誠實納稅的觀念，進而讓市民安心便利繳

稅，不斷研究創新改善，精益求精，好還要更好，營造徵納雙贏的新稅政環境，以提升服務績效

及稅收雙重目標。 

二、願景 

本局以專業、感動、創新、在地服務、效率為願景，建構優質納稅環境，維護租稅公平正

義。面對市民多元化需求，遵循市長「幸福基隆」的理念，締造「洽公更方便，服務全方位」的

稅務新政，以熱忱的服務態度、專業的稅務素養、創新的服務思維，提供便捷服務、簡化行政流

程、提高稽徵效率，並落實 E化及跨機關資源整合及客製化服務，以提升卓越服務品質。 

貳、施政重點 

一、現有計畫執行成效檢討 

（一）加強稅捐稽徵、查緝工作：積極辦理各項地方稅之稽徵及稅籍清查工作，以健全稅籍

掌握稅源，落實租稅公平，防杜逃漏，建構公平正義賦稅制度；充分掌握運用各項課

稅資料，即時釐正稅籍，覈實課稅，增裕市庫收入，營造簡政效能租稅環境；105 年

度榮獲財政部評定稅收績效類全國丙組第一名。 

（二）推動稅務自動化作業，強化資訊安全與管理：運用智慧地方稅務服務平台，建立新興

業務模式，提升稅政效能；提升自動化作業效率，維護稅籍檔案正確性；建構本局資

訊安全環境，汰換老舊資訊設備；加強同仁資訊安全觀念及個資保護控管制度，保障

納稅人權益。 

（三）提升為民服務效能：賡續提升服務品質，提供客製化一站式服務、跨機關資源整合及

便民的創意服務；確保民眾知的權利與資訊取得方便性，以網路替代馬路，提供無時

空限制的網路數位服務。 

（四）精進移送技術及加強鉅額欠稅清理：系統化管理稅務資料，落實移送案件之合法性，

確保納稅人權益，並推動執行憑證全面 E 化作業，節省人工查調時程；加強鉅額欠稅

清理，提升稽徵效率、增裕庫收，並維護租稅公平，增加人民對政府之信賴度；財政

部防止新欠清理舊欠競賽全國丙組各年均名列前芧。 

（五）加強稅務裁罰案件之處理：妥慎審理稅務裁罰案件，務求事證明確，維護納稅人權

益。 

（六）提升行政救濟業務之服務品質：除落實行政作業程序，以確保稅捐處分及其他行政處

分之正確性、有效提升行政作業效率。 

二、環境情勢分析及優先發展課題 

（一）環境情勢分析 

１、基隆腹地狹小，雖有工業區製造業，惟營業商號不多、就業機會少，且緊鄰商業

發達之雙北市，許多居住在基隆的青壯年市民，每天通勤搭車至雙北市上班，形

成北北基生活區的依存關係，對於地方稅的申辦，皆期望可以就近辦理或網路申

辦。 

２、加上基隆多山坡地，房地產價格相對便宜，相同房屋土地面積與雙北市相比稅收

較少，且多豪雨，常因淹水遭受災害損失，稅捐減免案件較多，影響稽徵成本也

相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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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先發展課題 

１、加強地方稅稽徵，維護租稅公平之目的，落實稽徵，可達到遏止逃漏，並增裕庫

收，促進誠實納稅。 

２、積極欠稅清理，維護租稅公平，以增裕庫收：依訂定計畫進度執行欠稅清理。 

３、提升便民服務、簡化作業流程，精進服務創新措施。 

４、因應資訊時代，提供各種便捷網路服務及行動支付等 e化多元化繳稅管道。 

５、貫徹並強化資訊安全管理：確保資料、系統、設備及網路之安全。 

三、未來四年施政重點 

（一）持續加強地方稅稽徵，健全稅籍，公平課稅，重視民眾合法權益，落實租稅公平。 

（二）健全資安防護能力，加強資訊安全管理規範：汰舊換新本局資訊軟硬體設備，提升資

訊安全防護，確保資訊之機密性、可用性及完整性。 

（三）精進移送技術及加強欠稅清理：系統化管理稅務資料，落實移送案件之合法性。 

（四）確保納稅人權益，並推動執行憑證全面 e化作業，節省人工查調時程。 

（五）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效能，積極創新並改善作業流程及效率。 

參、關鍵策略目標、共同性目標、關鍵績效指標及共同性指標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加強地方稅各項稅目稽徵（業務成果） 

１、加強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稽徵與稅籍清查。 

２、加強房屋稅稅籍清查並辦理契稅查核。 

３、加強使用牌照稅、娛樂稅稽徵與稅籍清查、印花稅應稅憑證檢查。 

（二）積極推動稅務自動化作業，提高稽徵績效（業務成果） 

１、賡續落實智慧地方稅務服務平台建置目標，充分運用新興資訊技術與外部機關資

料便利交換，簡化稅務流程及整合現行稽徵作業流程，整體提升稅政效能。 

２、定期執行審核各稅稅籍資料檔案相關程式，產製異常清單供業務單位查明釐正，

以維護課稅主檔正確性，減少徵納雙方爭議。 

３、落實資訊機房暨設備管理與維護，致力主機虛擬化，加強資訊通訊網路功能運

作，並整合各項課稅資源，汰舊換新資訊設備，以提升作業效率，建構資訊安全

環境，提供優質服務。 

４、辦理各項資訊作業與資訊安全及個資保護教育訓練，熟稔資訊技術，提升稽徵效

率，以強化資安意識，落實個資保護，確保納稅人權益。 

５、為提高同仁警覺性，降低社交工程攻擊風險，每年不定期舉辦社交工程演練，以

強化同仁資安意識並檢驗機關宣導社交工程防制成效。 

（三）精進移送技術及加強鉅額欠稅清理（業務成果） 

１、加強欠稅清理，維護租稅公平，以增裕庫收：依訂定計畫進度執行欠稅清理。 

２、加強配合行政執行分署欠稅移送強制執行，及與民事執行處密切聯繫，參與債權

分配。 

（四）提升為民服務品質及效能（行政效率） 

１、加強便民服務，設置全功能單一櫃臺，提供「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簡化行政

流程，提供便捷服務。 

２、定期辦理為民服務訓練、服務態度考核及民意調查，提高行政效率。 

３、維護民眾知的權利，擴大租稅教育及宣導活動場次，以深耕民眾稅務知識。 

（五）落實稅務裁罰案件之審理（行政效率） 

１、運用電腦化控管，以遏止逃漏，縮短審理時間與流程，提升行政效率。 

２、藉助媒體力量強力宣導，深耕民眾稅務違章知識，減少違章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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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落實行政救濟業務之處理作業（行政效率） 

１、依規定作業程序辦理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案件、言詞辯論等業務。 

２、行政救濟案件均本審慎查證態度，依據相關法令，並就納稅義務人有利之事證一

併審酌，以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 

３、逐案分析，將易於發生爭議之問題通報業務單位，詳為檢討或作統一規定，以消

弭爭議並廣為宣導。 

二、共同性目標 

（一）節約政府支出，邁向財政收支平衡（財務管理） 

１、控管當年度經常門業務費賸餘數百分比。 

（二）約聘僱員額控管（組織學習） 

１、導入員額管理機制，強化員額管理責任，以有效控管約聘僱員額成長率。 

（三）提升人力資源培訓，落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組織學習） 

１、為激勵同仁主動學習，加強終身學習觀念，設定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

完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每年度所訂定公務人員學習時數之人數達 80％以上，做

為達成本項目標之績效目標。 

三、關鍵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年度目標值 

序

號 
關鍵策略目標 

編

號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績效目標值 

111 112 113 114 

1 加強地方稅各項

稅目稽徵（業務

成果） 

1 地價稅徵起率 1 統計

數據 

徵起稅額÷查定稅

額 

95% 95% 95% 95% 

2 地價稅清查績效 1 統計

數據 

清查增加稅額÷清

查目標數 

90% 90% 90% 90% 

3 房屋稅徵起率 1 統計

數據 

徵起稅額÷查定稅

額 

95% 95% 95% 95% 

4 房屋稅清查績效 1 統計

數據 

清查增加稅額÷清

查目標數 

90% 90% 90% 90% 

5 契稅徵起率 1 統計

數據 

徵起稅額÷查定稅

額 

95% 95% 95% 95% 

6 契稅網路申報比

率 

1 統計

數據 

網路申報件數÷全

年申報件數 

90% 90% 90% 90% 

7 使用牌照稅徵起

率 

1 統計

數據 

徵起稅額÷查定稅

額 

95% 95% 95% 95% 

8 辦理車輛檢查舉

發作業及身心障

礙免稅異常案件

之管制查核 

1 統計

數據 

實際清查筆數÷當

年度使用牌照稅

清查作業訂定筆

數×100％ 

100% 100% 100% 100% 

9 娛樂稅徵起率 1 統計

數據 

徵起稅額÷查定稅

額 

94% 94% 9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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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關鍵策略目標 

編

號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績效目標值 

111 112 113 114 

10 全面調查娛樂業

核實課徵 

1 統計

數據 

當年度娛樂稅稅

籍平時查核及全

面清查作業如期

完成 

100% 100% 100% 100% 

11 土增稅移轉案件

辦結率 

1 統計

數據 

全年辦結件數÷全

年受理件數 

100% 100% 100% 100% 

12 落實土地增值稅

清查 

1 統計

數據 

實際清查件數÷清

查作業計畫訂定

件數 

100% 100% 100% 100% 

13 土增稅網路申報

比率 

1 統計

數據 

網路申報件數÷全

年申報件數 

84% 84% 84% 84% 

14 印花稅彙總繳納

申報及大額憑證

繳納稅款比率 

1 統計

數據 

彙總繳納申報及

大額憑證繳納稅

款÷印花全年稅收 

70% 70% 70% 70% 

15 印花稅檢查案件

辦結率 

1 統計

數據 

實際檢查件數÷檢

查作業計畫訂定

件數 

100% 100% 100% 100% 

16 印花稅網路申報

比率 

1 統計

數據 

網路申報件數÷全

年申報件數 

85% 85% 85% 85% 

2 積極推動稅務自

動化作業，提高

稽徵績效（業務

成果） 

1 資訊設備更新：

汰換(或擴充及

更新)本局 7年以

上電腦及主機等 

1 統計

數據 

更新汰換數量 9台 25台 25台 25台 

2 辦理電子郵件社

交工程演練 

1 統計

數據 

辦理次數 2次 2次 2次 2次 

3 辦理資訊安全內

部稽核 

1 統計

數據 

辦理次數 1次 1次 1次 1次 

4 辦理資訊安全教

育訓練 

1 統計

數據 

辦理次數 1次 1次 1次 1次 

5 營運持續演練 1 統計

數據 

辦理次數 2次 1次 1次 1次 

6 風險評鑑作業 1 統計

數據 

辦理次數 1次 1次 1次 1次 



 5 

序

號 
關鍵策略目標 

編

號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績效目標值 

111 112 113 114 

3 精進移送技術及

加強鉅額欠稅清

理（業務成果） 

1 加強逾滯納期滿

欠稅移送執行 

1 統計

數據 

移送件數÷應移送

件數×100％ 

96% 96% 96% 96% 

2 退稅管理 1 統計

數據 

實際退稅件數÷應

退稅件數×100％ 

94% 94% 94% 94% 

4 提升為民服務品

質及效能（行政

效率） 

1 設置全功能單一

櫃臺，提供「一

處收件、全程服

務」 

1 統計

數據 

以目標 12,000 人

計算。全功能服

務人數÷12,000人 

100% 100% 100% 100% 

2 定期辦理為民服

務訓練及民意調

查 

1 統計

數據 

預計辦理 6場為民

服務訓練 

6場 6場 6場 6場 

3 簡化作業流程或

提出創新措施 

1 統計

數據 

以目標 3件計算。

（簡化作業流程

＋創新措施）÷年

度目標 

100% 100% 100% 100% 

5 落實稅務裁罰案

件之審理（行政

效率） 

1 提升違章裁罰案

件之適法性及正

確性 

1 統計

數據 

【1－全年度違章

裁罰案件經復查

撤銷案件÷全年度

違章裁罰案件件

數】x100％ 

99.7% 99.7% 99.7% 99.7% 

6 落實行政救濟業

務 之 處 理 作 業

（行政效率） 

1 訴願及行政訴訟

救濟案件維持原

處分 

1 統計

數據 

（維持原處分訴

願及行政訴訟救

濟案件÷一年期訴

願及行政訴訟救

濟案件）x100％ 

80% 80% 80% 80% 

註： 

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它。 

四、共同性指標、衡量標準及年度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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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共同性目標 

編

號 
共同性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績效目標值 

111 112 113 114 

1 節約政府支出，

邁向財政收支平

衡（財務管理） 

1 各單位當年度經

常門業務費賸餘

數百分比 

1 統計

數據 

【各計畫經常門

業 務 費 預 算 數

（不含臨時人員

薪資）－經常門

業 務 費 決 算 數

（不含臨時人員

薪資）】÷經常門

業 務 費 預 算 數

（不含臨時人員

薪資） ※決算數

＝實支數＋保留

數 

2％ 2％ 2％ 2％ 

2 約聘僱員額控管

（組織學習） 

1 約聘僱員額成長

率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以公務

預算及基金僱用

之約聘僱員額總

數－上年度以公

務預算及基金僱

用之約聘僱員額

總數）÷上年度以

公務預算及基金

僱用之約聘僱員

額總數×100% 

0％ 0％ 0％ 0％ 

3 提升人力資源培

訓，落實公務人

員終身學習（組

織學習） 

1 單位公務人員完

成年度學習時數

之人數比率 

1 統計

數據 

本單位內公務人

員完成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所訂

定公務人員學習

時數之人數÷本單

位現有公務人員

人數×100% 

80％ 80％ 80％ 80％ 

 

 


